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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目前“新冠肺炎”感染的疫情，国务院
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相关部门，相继出台了包
括延长春节假期、延迟复工日期、稳定劳动关系
的政策文件。2 月 19 日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结合审判工作实践，就疫情防控期间可能出现
的工资待遇、劳动关系、工伤处理等法律问题，
作如下解答。

一、2020年春节延长假期工资
待遇如何确定

按照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延长 2020年春节
假期的通知》要求，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至2月2
日。《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》第四条规
定，“在特殊条件下从事劳动和有特殊情况，需要
适当缩短工作时间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”
根据该规定，当前防控新冠肺炎，属于“有特殊情
况需要缩短工作时间”，由此形成的休息时间应
该属于休息日。故春节延长的假期即1月31日
至2月2日应属休息日，此期间未正常上班的劳
动者应正常发放工资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动法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用人单位在延长假期
间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，按照不低
于劳动者本人日或小时工资的200%支付工资报
酬。如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家中采用远程在
线方式进行办公的，也属于工作。

二、我省企业延迟复工期间工
资待遇如何确定

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延迟企
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》（辽政办明电〔2020〕
6号）要求，除《通知》中规定情形外，省内各类企
业不早于2月9日24时前复工。2月3日至9日
未复工期间，根据《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》第三
十五条、人社部办公厅《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
通知》（人社厅明电[2020]5号）第二条关于停工、
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按
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。根据

《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》第二条，对用人单位与
劳动者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等各类假期
的，按相关休假的规定支付工资；对用人单位要
求劳动者通过远程办公等形式提供正常劳动
的，依法支付工资。

不受延迟复工命令限制的用人单位，在此
期间安排劳动者工作的，应当依法支付劳动者
工资。

三、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期返岗
工作的工资待遇如何确定

参照人社部《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
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
复产的意见》(人社部发〔2020〕8号)二、(一)，三、
(四)，人社部办公厅《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
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
知》（人社厅明电[2020]5号）第二条之规定，用人
单位应当主动与劳动者沟通，协商解决复工前
的用工问题以及未返岗期间的工资待遇。因受
疫情影响劳动者不能按期到岗或用人单位不能
开工生产的，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协商优先
使用带薪年休假、企业自设福利假、加班调休或
预借探亲假等，按相关休假的规定支付工资；具
备远程办公条件的岗位，也可以安排劳动者通
过电话、网络等灵活的工作方式在家上班完成
工作任务，视为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。

如果劳动者无法返岗的时间较长，已经超
出应休年休假及其他假期的，用人单位应参照

《辽宁省工资支付规定》第三十五条关于停工、
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，与劳动者协商上
述期间的工资待遇。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
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；超过一个
工资支付周期的可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。

执行工作任务的劳动者，因疫情未能返工
期间的工资按照原工资标准支付。

四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患者、疑似病人、密切接触者被
采取隔离措施期间的工资待遇
如何确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第四
十一条第二款、人社部办公厅《关于妥善处理新
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
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明电[2020]5号）第一条之
规定，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、疑似病
人、密切接触者因被隔离治疗、隔离观察等隔离
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，用人单位按正
常劳动支付其在隔离期间的工资。隔离期结束
后，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患者，根据《辽
宁省工资支付规定》第二十八条、《企业职工患
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》第三条，用人单位
应按照劳动者患病医疗期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病
假工资，但不得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％。

五、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
否属于工伤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、《辽宁省工
伤保险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、人社部等《因履行

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
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函
[2020]11号）规定，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
救治工作中，医护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
工作职责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新型冠
状病毒肺炎死亡的，应认定为工伤，依法享受工
伤保险待遇。

另，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、中央军委政治工
作部《关于妥善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牺牲人
员烈士褒扬工作的通知》（退役军人部发[2020]6
号）。要求准确把握烈士评定（批准）范围，在新
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，对于直接接触待排查
病例或确诊病例，承担诊断、治疗、护理、医院感
染控制、病例标本采集、病原检测以及执行转运
新冠肺炎患者任务等的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
因履行防控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炎以身殉职，
或者其他牺牲人员，符合烈士评定（批准）条件
的，应评定（批准）为烈士。军地有关部门要妥
善做好烈士评定（批准）申请和受理审核等工
作。地方人员根据《烈士褒扬条例》规定评定，
其中各地统一组织赴湖北的医疗救援人员牺牲
的，由派出人员单位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评定；
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军队人员和军队聘用的社
会人员由军队相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批准。对
于被评定（批准）为烈士的，各地要按照有关规
定落实好抚恤优待政策。

六、受疫情影响的劳动关系如
何处理
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第
四十一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
十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二条，人社部办公厅

《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明电
[2020]5号）第一条规定，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
肺炎患者、疑似病人、密切接触者在其隔离治疗
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
或采取其他紧急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
的，用人单位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、四
十一条与其解除劳动关系。在此期间，劳动合
同到期的，分别顺延至劳动者医疗期、医学观察
期、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措施结束。

2、对于因上述原因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被
派遣劳动者，用工单位也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
第四十条、四十一条将其退回劳务派遣单位。
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期间的工资待遇等参
照用工单位直接用工的相关政策。

3、参照《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疫情防控指挥部令（第3号）》，对有未成年子女
的家庭，疫情防控期间可有1名职工在家看护，

用人单位不得以此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。

七、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
困难，用人单位能否裁员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
条、第四十一条，需要用人单位根据自身情况具
体分析，并依照法定程序妥善处理。人社部办
公厅《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明
电[2020]5号）第二条规定，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
致生产经营困难的，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
采取调整薪酬、轮岗轮休、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
工作岗位，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。符合条件
的企业，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补贴。

八、受疫情影响，申请劳动人事
争议仲裁的时效期间如何计算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
法》第二十七条，人社部办公厅《关于妥善处理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
系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明电[2020]5号）第三条，
因受疫情影响造成当事人不能在法定仲裁时效
期间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，仲裁时效中
止。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，仲裁时效
期间继续计算。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劳动人事争
议仲裁机构难以按法定时限审理案件的，可相
应顺延审理期限。

以上意见，如与上级法院规定不一致，以上
级法院的规定为准。

辽沈晚报记者 崔晋涛

因工作感染新冠肺炎是否为工伤？
沈阳中院关于“新冠肺炎”疫情防控期间劳动争议纠纷相关法律问题
进行解答

2020年春节延长假期工资待遇如何确定？因疫情影响不能按期返岗工作的工资待遇如何确定？罹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否
属于工伤？……

2月19日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疫情防控期间可能出现的工资待遇、劳动关系、工伤处理等法律问题，进行了解答。

昨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节气，这个节
气的到来，意味着天气逐渐回暖，冰雪也会慢慢
消融。雨水节气期间，我国冷空气活动频繁，各
地天气转变不同。东北地区虽然也慢慢回暖，
但仍处于天寒地冻的状态，乍暖还寒也是会经
常出现的。

上一场降雪的积雪残冰还没有化去，新一
轮的雨雪天气已经在路上了。受东北冷涡和低
压冷锋共同影响，预计明天辽宁东部地区将再
次出现强降雪天气，其中抚顺地区及本溪县、桓
仁、铁岭市区、开原、西丰有雨夹雪转大雪局部
暴雪，辽阳地区及沈阳市区、辽中、新民、本溪市
区、宽甸有雨夹雪转中雪，将出现道路湿滑、结
冰或积雪，需加强防范对交通运输及设施农业

的不利影响。
今天到明天，高空槽东移加强为东北冷涡，

西南暖湿气流北上，水汽条件加强，地面低压冷
锋过境，受其影响，辽宁自西向东将出现雨雪天
气。今天夜间雨雪主要出现在辽西、辽北地区；
明天早晨雨雪范围逐渐扩展到中东部及南部地
区，其中，南部及东南部地区为小雨或雨夹雪，
其他地区以雨夹雪开始，午后至傍晚逐渐转为
纯雪，东部地区将再次出现大雪局部暴雪。明
天夜间东部地区还有小雪，其他地区雨雪结
束。雨雪过后，各地气温下降4～6℃，将出现道
路湿滑、结冰或积雪。

今晚到明天，沈阳市也将迎来一次雨夹雪
转雪的天气过程，好在气温不会出现太大的起

伏。
辽宁省气象台预计，今天夜间至明天，抚顺

地区及本溪满族自治县、桓仁、铁岭市区、开原、
西丰有雨夹雪转大雪，局部暴雪；辽阳地区及沈
阳市区、辽中、新民、本溪市区、宽甸有雨夹雪转
中雪；大连、鞍山、营口、盘锦、葫芦岛地区及丹
东市区、东港、凤城小雨或雨夹雪；其他地区小
雪或零星小雪。

气象部门建议，14～16 日辽宁中东部地区
刚刚经历暴风雪天气，部分地区积雪未融化，建
议防范此次雨雪对交通运输、物资供应、城市运
行等造成的不利影响。另外，此次过程雨雪混
杂，需防范设施农业及养殖大棚冻结风险。

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

明天辽宁东部地区将再次出现大雪


